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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日採納

 

中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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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1. 就該等職權範圍（職權）而言：

董事會指董事會。

本公司指中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指本公司任何一名聯席公司秘書。

董事指本公司董事。

ESG委員會指根據該等職權第2條透過董事會決議案成立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

本集團指於有關時間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聯營公司，或如文義所指，就本公司成
為其現有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控股公司前期間而言，則指本公司現有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或現有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或（視乎情況而定）其前身公司所經營的業務。

高級管理層指由董事會不時決定擔任本公司高級管理層之本集團主席、行政總裁、營運
總監、財務總監、副總裁、公司秘書及任何其他高級職員。

組成

2. ESG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日透過董事會決議案成立。

成員

3. ESG委員會成員須由董事會於董事中委任並應由不少於兩名成員組成。法定人數為
兩名成員。

4. ESG委員會主席須由董事會於ESG委員會的成員中委任。

會議

5. ESG委員會會議須至少每年舉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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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

6. ESG委員會主席可邀請董事、相關高級管理層或本集團其他執行人員或外部顧問出
席會議或部分會議。

7. ESG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可尋求外界法律或其他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承
擔，並可於其認為有必要或權宜時，邀請具有相關經驗及專業知識之外界人士出席
會議。

職責

8. ESG委員會的職責須包括：

(a) 可持續發展目標及戰略監督

(i) 制定並檢討供董事會考慮及批准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的董事會政策，
包括：(A)董事會的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的監督角色；(B)用於識別、評估
及管理重大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事宜的程序；及(C)董事會對與環境、社
會及管治相關目標及對象作出檢討進展的方式；

(ii) 向董事會提供有關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戰略及優先事項的觀點及長
期指引並作出匯報；

(iii) 向董事會匯報有關社會、環境及企業行為道德標準的法律、法規、訴訟及公
眾辯論的主要國內趨勢，並向本公司建議預期措施及方案；

(iv) 評估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向本公司提供該等戰略重要性的意見並提供
預期及舒緩方案；及

(v) 審閱本公司主要持份者的重大權益並向本公司匯報彼等對該等重大事宜的
觀點，以確保準確的長期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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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持續發展方案及表現監督

(i) 根據所闡明的關鍵表現指標、標準及目標，並與區域性及國家性的類似同
行或其他基準公司比較，以檢討本公司可持續發展表現並向董事會匯報；

(ii) 檢討╱批准相關集團層面的政策並就本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的合作
關係、策略及政策的任何變動向董事會作出建議；及

(iii) 向董事會提供任何其他推薦建議；及

(c) 可持續發展報告

檢討本公司有關其可持續發展表現的公開報告並向董事會作出建議，於向董事
會提交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以供最終背書前批准該報告。

報告程序

9. ESG委員會的所有會議須存置會議記錄，並須由ESG委員會主席簽署及經ESG委員
會正式委任的秘書（其通常應為公司秘書或彼委任的代表）存檔。會議記錄或程序報
告概要須於任何其後董事會會議上提呈予董事會。

職權範圍

10. ESG委員會應將該等職權載於本公司網站，以解釋其角色及董事會授予其之權力。


